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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编号：YFSJYZC2023-02
二、项目名称：永丰县垃圾分类配套设施项目（中转站压缩设备等）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湖北嘉铭汽车有限公司
地址：湖北随州市曾都区擂鼓墩大道
被投诉人1：永丰县城市管理局
地址：永丰县跃进路16号
被投诉人2：永丰县建筑设计院
地址：永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二楼
四、基本情况
投诉人2023年9月16日对本项目向政府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代理机构于9月21日对质疑进行了答复，投诉人对代理机构质疑答复不满意。10月9日投诉人通过邮寄方式向本机关提起投诉。10月13日，本机关向投诉人发出补正投诉材料通知书。10月18日本机关再次收到投诉人通过邮寄方式补正的投诉材料。经依法审查，现本投诉案已审查终结。
五、投诉事项及被投诉人答复
投诉事项称一：招标文件评分项要求“（评审依据：提供加盖公章由省级及以上有资质的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具有CNAS、CMA等认证标志检测或检验检测报告原件扫描件佐证计分。中标后提供原件交采购人复核。）”不合理，属于设置更高的评标条件，影响其他潜在投标人公平参与竞争，增设投标人的义务，是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歧视待遇，属于擅自提高采购标准，排斥其他供应商采购标准、排斥其他供应商参与政府招投标活动。
被投诉人答复：一、根据《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二十条“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根据采购项目的特点和采购需求编制招标文件。”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供应商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应当具备下列条件：采购人可以根据采购项目的特殊要求，规定供应商的特定条件。”之规定，为了防止各投标人为谋取中标而进行虚假响应，要求各投标人在投标时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合法合理，不存在擅自提高采购标准的情形。
二、该项技术需求是根据项目的具体特点与采购人的实际需要而设置的，且招标文件在进行此项设置时，已进行过专门的调研，一般检测机构均可在该时间内出具检测报告。对于部分文字描述，是对产品所需达到的性能的描述，不要求检测报告中的文字完全一致，在评审时由评审专家依据其专业经验进行评审。
三、根据《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检验检测机构向社会出具具有证明作用的检验检测数据、结果的，应当在其检验检测报告上标注资质认定标志。”CNAS是依法经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确定，从事认证机构、实验室、检验机构、审定与核查机构等合格评定机构认可评价活动的权威机构，CMA是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标志。不具备CMA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的报告只能用于内部研究，而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作为证明材料使用。因此在政府采购活动中，要求提供的检测报告的出具单位依法设置或依法授权的具备相应法定资质的机构合法合理。
四、关于招标文件中能否设置检测报告的问题，可参考财政部国库司。
投诉事项称二：招标文件评分标准《综合实力》：1.所投核心产品制造商获得政府部门颁发的质量奖或者质量提名奖的得分。
投诉人答复：“工程技术中心”、“企业技术中心”、“质量奖”等证书是对供应商设备技术水平、质量水平的考察，此评审因素的设置是根据项目的具体特点与实际需要而设置的，符合《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五十五条第二款“评审因素的设定应当与投标人所提供货物服务的质量相关，包括投标报价、技术或者服务水平、履约能力、售后服务等。”之规定。
投诉事项三：招标文件评分标准《综合实力》：3.投标人或所投核心产品制造商获得在有效期内的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能源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每1项得0.5分，最高得2分。
上述评分条件将能源管理体系认证证书作为评分项是属于为特定供应商中标提供便利条件。属于设定的资格、技术、商务条件与采购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或者与合同履行无关。
投诉人答复：更正后的招标文件中已删除能源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的评分因素，该项投诉不成立。(见附后修改后的评审办法）。
六、处理依据及结果
投诉事项一：投诉不成立。招标文件在采购需求基础上提出更高要求作为加分项，是为了使用同样资金采购到质量更好、性能更优的产品，并要求具有CMA或 CNAS标志的检测报告予以佐证合情合理，不属于擅自提高采购标准排斥其他供应商参与政府采购活动。
投诉事项二：投诉不成立。招标文件将获得政府部门颁发的质量奖或质量提名奖作为加分项，是为了采购质量可靠的产品，依此作为评审因素与货物质量息息相关；另外，要求投标人或所投核心产品制造商拥有省级及以上政府部门认定的“工程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说明投标人或制造商取其一即可，而《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第十七条针对的对象是投标人，非制造商。此评分项不属于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二条第四项“特定行政区域和特定行业的业绩”和第七项“以其他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供应商。”
投诉事项三：投诉不成立。招标文件已作调整，删除了将《能源管理体系认证证书》作为评审因素。
上述事实依据有招标文件、专家协助答复意见及相关答复材料等为证。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 》（财政部令第87号）《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江西省政府采购管理实施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综上所述，投诉人的投诉事项一、二、三不成立。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投诉处理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财政部门应当驳回投诉：……（二）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的规定，对投诉人的投诉请求不予支持，驳回投诉。
七、权利告知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永丰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依法向永丰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永丰县财政局
                             2023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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